
德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郑某未能提交与某检测公司
签订的委托检测合同；某检测公
司在检测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
没有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参与，检测
资质范围并未包括公路或道路，其
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形式或内容均
存在瑕疵，证明力明显弱于交通检
测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故不予采
信。根据交通检测公司的检测结
果，案涉工程的抗压强度均未达
到合同约定的设计要求。

郑某自认涉案工程不存在质
量问题，结合某村民委员会提交

的路面照片，可认定案涉工程质
量确实未达到合同约定要求。涉
案工程系通村组公路，属于当地
百姓生产生活必经之路，不能任
由郑某借施工或整改修复名义长
期影响当地百姓正常生产生活，
且涉案道路的使用并不属于擅自
使用的情形。郑某主张涉案工程
被擅自使用，应认定工程质量合
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另外，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强
度等级是公路工程的重点,也是
公路主体结构安全的关键所在。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郑某应对道

路主体结构质量在合理使用寿命
内承担责任。

根据施工合同第十一条约
定，工程款按进度完成合格工程
量支付。因工程质量不合格，工
程款尚不具备支付条件，对于郑
某要求某村民委员会、某建设公
司支付工程款的请求，法院不予
支持。

综上，德化县人民法院依法
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郑某不服
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院 涉案道路是村民必经之路 正常使用不能视为工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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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吴水保 通讯
员庄凌龙 郭梓晴 文/图）日前，一女子
因搭错车从石狮来到晋江金井，在寒夜
里迷失街头。幸遇热心群众和民警爱心
接力，女子深夜安全返回家中。

“有人迷路了，需要帮助！”2023年
12月25日深夜11时许，晋江市公安局
金井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求助。民
警立即赶往辖区湖厝村现场，发现迷路
的女子说着外地方言。民警耐心询问得
知，女子姓朱，来自江西，身上未携带手
机和任何有效证件，也记不清家人的联
系方式和住址。“阿姨您先上车，他们（民
警）会帮助你的。”“到我们所里坐着休息
一下，我们帮你寻找家人。”在热心群众

和民警的劝说下，朱某来到派出所接受
临时安置，民警则寻求其他兄弟单位的
帮助，最终成功联系上朱某的家属。

“警察同志，谢谢，太谢谢你们了！”
次日凌晨0时43分许，朱某的家属匆匆
从石狮市赶到金井派出所，看到安然无
恙的朱某后连连表示感谢。经了解，朱
某于当天下午从打工地返家时搭错车后
迷了路，一路从石狮辗转来到晋江金井，
所幸遇到好心群众帮忙报警。

离开之时，民警反复叮嘱家属，因女
子不懂普通话，又人生地不熟，建议家属
让女子随身携带手机或携带有身份信息
及家庭住址的信息卡或手环，以防发生
意外。

寒夜回家搭错车 警民接力救助迷路女子

道路质量引争议“擅自使用”费思量
近期，德化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

以案涉工程被擅自使用应认定工程质量合格为由，要求被告支
付工程款。对此法院认为，因该工程属于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
必经之路，停止使用将影响当地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故案
涉道路的使用并不属于擅自使用的情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
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融媒体记者 苏玮杰 通讯员 德法宣

2020年 4月，某建设公司中
标德化一村道路损坏修复工程，
当地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乙
方某建设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随后，该建设公司将工程交付
给郑某施工，郑某又将劳务部分交
由胡某实施。其间，胡某在施工中
发现砂石不符合要求，马上通过电
话告知郑某，而郑某仍然要求其掺
杂做完。2020年10月，案涉工程
全部完工。

2020年11月，某村民委员会
委托交通检测公司对案涉工程取
芯测强、测厚并出具检测报告，检

测结果认为案涉工程质量不符合
要求。两个多月后，郑某自行找某
检测公司再次检测并出具检测报
告，检测结果为案涉工程的水泥路
面厚度、强度均符合质量要求。之
后，郑某要求按合同约定办理竣工
验收。

某村民委员会认为案涉工程
质量不符合要求，两次向某建设
公司发函，要求某建设公司在一
周内对工程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
整改，待工程质量符合合同约定
的要求后再组织工程验收。某建
设公司则认为案涉道路工程质量
符合合同约定，未进行修复。郑

某认为，某村委会将案涉工程擅
自投入使用，应认定工程质量合
格，据此起诉至德化县人民法院，
要求某村民委员会、某建设公司
支付工程款。

另一边，案涉工程完工后，因
未能拿到工程款，郑某以案涉路面
磨损、粗糙等问题系胡某造成，应
由胡某负责为由拒不支付劳务工
资。胡某为此向德化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胡某作
为提供劳务一方已尽到合理的提
醒和注意义务，不应当承担质量不
符合要求的责任问题，遂判决郑某
支付胡某相应的劳务报酬。

案情 道路修复质量引争议 一方认为“擅自使用”视为合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适 用 法 律 问 题 的 解 释（一）
（法 释〔2020〕25 号）》（简 称
《建工解释一》）第十四条：建
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
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
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
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
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
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
民事责任。

法官表示，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中，“擅自使用”并不当
然免责。建设工程“擅自使
用”一词，不应作表面理解，
应当从立法本意把握，以工
程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结合
当事人“擅自使用”的行为是
否对工程质量造成了负面影
响来衡量。脱离了这个前
提，就会因机械适用法条造
成不良社会后果，也与立法
的本意相违背。

本案中的工程为当地老
百姓生产生活必经之路。从
对工程质量的影响程度角度
来看，该工程完工后出现的
质 量 问 题 并 非 村 民 的“ 使
用”导致，而是由于郑某的
施工工艺及技术规范不达
标，不能仅以村民“擅自使
用”而免除承包人对工程质
量问题的责任和继续修复的
义务。

“擅自使用”不能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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